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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民用航空局运输司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民用航空科学技术研究院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民用航空局第二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秉玺、商可佳、熊奎、严风硕、唐赫、王鹏、吉文华、牛夏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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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航空包机运营安全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通用航空包机飞行的基本要求、飞行组织与实施、应急处置措施及其他要求等。 

本标准适用于通用航空企业开展载客短途运输、货邮短途运输（不含危险品运输）的通用航空包机

飞行活动。 

本标准不适用于公务飞行的通用航空包机飞行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MH/T 3010.15  民用航空器维修  管理规范  第15部分：民用航空器一般勤务规则 

MH 5001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MH/T 6005  民用航空器加油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通用航空包机飞行  charter flight with general aviation 
通用航空企业使用30座（含）以下的民用航空器（初级类航空器除外）按照与用户所签订文本合同

中确定的时间、始发地和目的地，为其提供的载客及货邮短途运输服务。 

3.2  

机组资源管理  crew resource management 
机组有效地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信息、设备以及人力资源）识别、应对威胁，预防、觉察、

改正差错，识别、处置非预期的航空器状态，以达到安全、高效飞行目的的过程。 

3.3  

包机方  charter party 
与通用航空企业签订通用航空载客及货邮短途运输服务合同的单位或个人。 

3.4  

运控员  operational controller 
负责组织、安排、保障航空器飞行与运行管理的工作人员。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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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勤期  duty period 
机组成员在接受合格证持有人安排的飞行任务后，从为了完成该次任务而到指定地点报到时刻开始

（不包括从居住地或驻地到报到地点所用的地面时间），到解除任务时刻为止的连续时间段。 
注：在一个值勤期内，当发生运行延误时，如机组成员能在有睡眠条件的场所得到休息，则该休息时间可不计入该

值勤期的值勤时间内。 

4 基本要求 

4.1 运营商 

从事通用航空包机飞行的运营商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取得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证，具备相应载人类或载货类的经营运行许可，并具有相应的运行规范

和运行手册； 

b) 通过运行合格审定； 

c) 正式运营通用航空包机飞行前 1年内未发生因人为原因导致人员伤亡的飞行事故； 

d) 具备充分的责任赔偿能力，可切实保障旅客、地面第三人等的合法权益。 

4.2 人员 

4.2.1 资格资质 

4.2.1.1 担任航空器机长的驾驶员应具备所驾驶的航空器要求的资质。 

4.2.1.2 在型号合格审定为两名驾驶员的运行中或按照要求需配备副驾驶的运行中，担任航空器副驾

驶的驾驶员应具备其所驾驶的航空器要求的资质。 

4.2.1.3 航空器维护人员应持有相应专业和类别的航空器维修执照或资格证书。 

4.2.1.4 航空器勤务人员应具有上岗资格，并应通过相应的工作培训。 

4.2.1.5 航空器加油员应符合 MH/T 6005的相关资质能力要求。 

4.2.1.6 加油车驾驶员应取得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从业资格证。 

4.2.2 工作职责 

4.2.2.1 机长负责航空器飞行前检查、飞行中操作和紧急处置、飞行后安全报告、飞行记录登记、航

空器配载、舱单制作等航空器安全运行工作。 

4.2.2.2 副驾驶协助机长实施安全飞行。 

4.2.2.3 运控员负责飞行计划申报、信息备案、天气演变趋势和航空器飞行监控等飞行运行管理工作。 

4.2.2.4 航空器维护人员负责航空器的维护、放行、停场交接等工作。 

4.2.2.5 勤务人员按 MH/T 3010.15的要求进行航空器地面供电、地面供气和加水操作，并负责航空器

加（放）燃油、航空器客舱和航空器的清洁、行李装卸以及航空器进出港指挥、停放等保障服务工作。 

4.2.2.6 客舱乘务员负责客舱服务、安全管理以及应急处理程序实施等工作。 

4.2.2.7 航空器加油员负责油品质量检查与监控、加油设备检测与维护、加（抽）油作业等工作。 

4.2.2.8 机场地面服务人员负责现场旅客值机与安检，或者装载货物的安检，为旅客提供上下机指引、

行李或货物装卸等服务。 

4.2.3 其他 

4.2.3.1 机组宜开展机组资源管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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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2 机组应熟悉飞行区域、机场位置、气象特征、地形和障碍物类型、最低安全飞行高度、通信

程序等信息。 

4.2.3.3 机组成员身体状况应符合民用航空主管部门的规定。 

4.3 设备与设施 

4.3.1 从事通用航空包机飞行的航空器应符合民用航空主管部门规定的条件和技术标准，取得由民用

航空主管部门颁发的航空器国籍登记证、适航证、无线电台许可证和按有关规定应当携带的其他证件和

文件，并处于适航状态。 

4.3.2 运营商应根据载客或货物运输情况，选择合适的航空器机型，确保该机型的适航性、运载能力

符合预定用途。 

4.3.3 航空器上应安装满足 CTSO-74C（C模式）或 CTSO-C112（S模式）规定的性能和环境要求的空中

交通管制应答机设备。 

4.3.4 航空器应配备合适的通信、导航设备，保证在整个航线都具备地空双向无线电通信能力和导航

定位功能。 

4.3.5 安装在航空器上的应急定位发射机的数量应满足使用要求。 

4.3.6 从事通用航空包机飞行的航空器与地面调度系统的无线通信频道应经民用航空无线电管理部门

批准。 

4.3.7 旅客座位数（不含驾驶员座位）10座（含）以上的航空器，应安装经批准的旅客广播系统和机

组内话系统，分别用于为驾驶舱和客舱提供广播语音及机组内成员之间的通信畅通。 

4.3.8 涡喷航空器或旅客座位数（不含驾驶员座位）10座（含）以上的航空器应在飞行机组成员工作

位置上配备经批准的肩带。 

4.3.9 实施载客运行的航空器，应装备经批准型号的手提灭火瓶供驾驶舱和客舱中使用，灭火剂的型

号和数量应适合于可能发生的火情种类。 

4.3.10 旅客座位数（不含驾驶员座位）19 座（不含）以上的航空器，应装备经批准的急救箱，并易

于客舱乘务员取用，急救箱装有的物品种类和数量应满足使用要求。 

4.3.11 应确保航空器上不会使用影响航空器通信和导航系统正常工作的便携式电子设备。 

4.3.12 安装在航空器上的仪表和设备应经民用航空主管部门批准并始终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4.3.13 机场应按民用航空气象设备配备的规定，配置相应的气象设备，且气象设备应符合民用航空气

象设备的技术要求，用于保障整个飞行过程。 

4.3.14 机场应配置符合 MH/T 6005要求的加油车。 

4.4 机场 

4.4.1 用于飞机起降的机场应具有至少一条跑道或起降地带，跑道或起降地带的物理条件应满足航空

器正常起飞和着陆要求。 

4.4.2 用于直升机实施起降的机场，应考虑起降区域运行环境条件，运行环境条件应满足直升机正常

起飞和着陆要求。 

4.4.3 用于水上起降的机场应符合航空器飞行手册要求。 

4.4.4 对于可能影响飞行安全的高大建筑物或设施，应按 MH 5001 的相关规定，设置障碍指示灯和标

志。 

4.5 环境与气象 

4.5.1 飞行前，机组成员应了解航路及机场周边障碍物情况。 

4.5.2 飞行空域的天气条件应满足当日飞行运行气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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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人员预防疲劳措施 

4.6.1 运营商应按民用航空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制定通用航空包机飞行疲劳控制制度，并对

机组成员的值勤期限制、飞行时间限制和休息要求进行规定。 

4.6.2 运营商在为飞行机组成员安排飞行时，应保证每一名飞行机组成员的总飞行时间遵守以下规定： 

a) 任何连续 7 d 内，累计飞行时间不超过 40 h； 

b) 任何一个日历月内，累计飞行时间不超过 100 h，且在任何连续三个日历月内的总飞行时间不

超过 270 h； 

c) 任何一个日历年内，累计飞行时间不超过 1 000 h。 

4.6.3 运营商在为客舱乘务员安排飞行时，应保证每一名客舱乘务员的总飞行时间遵守以下规定： 

a) 任何连续 7 d 内，累计飞行时间不超过 40 h； 

b) 任何一个日历月内，累计飞行时间不超过 120 h； 

c) 任何一个日历年内，累计飞行时间不超过 1 300 h。 

5 飞行组织与实施 

5.1 预先准备阶段 

5.1.1 运营商应向相关管制部门提交飞行计划申请，并与当地管制部门建立联系，运行程序应符合管

制部门相关要求；执行紧急救护、抢险救灾或者其他紧急任务的，根据任务性质按相关规定执行。 

5.1.2 运营商应根据班次时刻表、航空器情况和机组成员的身体、技术等情况，制定飞行计划，有条

件的可考虑备份的机组和航空器。 

5.1.3 运营商可自主选择航点，确定航线，但所执飞航线涉及通用航空飞行任务审批的，应按规定履

行报批手续。 

5.1.4 运营商应将通用航空包机飞行运营计划（包括航线、执行期限及班次）向所在地区民用航空主

管部门备案。 

5.1.5 运营期间，运营航线、班次数量发生变动的，运营商应重新进行备案。 

5.1.6 运营商应参照公共航空运输有关编码规则自行确定通用航空包机飞行的航班号，并应避免与公

共航空运输企业已运营航线的航班号重复。 

5.1.7 旅客座位数（不含驾驶员座位）19座（不含）以上的航空器，应配备一名客舱乘务员，为旅客

提供客舱安全及其他保障服务。 

5.1.8 按照目视飞行规则执行通用航空包机飞行时，运营商应确认已获得的天气报告、天气预报能够

满足目视飞行规则最低运行标准。 

5.1.9 运营商应足额投保乘客责任险和地面第三人责任险等。 

5.1.10 运营商、包机方及相关机场应为旅客购买个人航空意外保险提供便利条件。 

5.1.11 运营商应与所使用机场签订地面服务保障协议，确保机场可提供安全、有效的地面服务保障。 

5.1.12 运营商应与所使用机场或相关责任主体签订应急救援保障协议或其他有效协议，确保在紧急状

况下具备有效的应急救援保障能力。 

5.1.13 实施飞行活动前，机组成员应熟悉岗位职责，明确责任划分，主要工作内容应包括： 

a) 研究起飞、降落和备降机场、航线或飞行区域有关资料，了解天气形势； 

b) 了解航线或飞行区域内的特殊飞行规定； 

c) 了解飞行航线和飞行区域的航行通告，并核对所飞航线和飞行区域的航行资料； 

d) 研究特殊情况的处置程序和机组的协作配合； 

e) 参加或者了解航空器的准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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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4 飞行预先准备工作结束后，机长应召集机组成员汇报准备工作情况，并进行检查落实。 

5.1.15 包机方将通用航空运输包机服务转售的，应与最终旅客签订书面协议，明确涉及人员伤亡及财

产损失的赔偿责任等。 

5.1.16 包机方应凭单位或个人有效证件与运营商联系确认通用航空包机运输条件，填写并确认舱单

（参见附录 A）的详细信息。 

5.2 直接准备阶段 

5.2.1 运营商应在航班预计起飞前 1 h～2 h，确认旅客到达当地机场的时间，并通报保障单位做好飞

行前准备。 

5.2.2 运营商应向机场相关部门提供旅客信息表，组织（或委托）工作人员制作舱单，并与包机方完

成旅客交接工作，根据舱单发放乘机凭证，协助旅客办理相关入场手续。 

5.2.3 运营商应组织（或委托）工作人员履行旅客登机手续办理、安全检查、行李托运、货物载运（称

重、固定位置和方式及危险性判定）等程序。 

5.2.4 运营商应进行航空器载重平衡分析，制作航空器载重平衡表（参见附录 B的表 B.1）。 

5.2.5 机组应了解飞行区域飞行动态，获取最新航行情报、通信及导航资料。 

5.2.6 机组应保证航空器满足最低安全运行要求。 

5.2.7 机组应办理飞行任务书（参见附录 B的表 B.2）和飞行放行单（参见附录 B的表 B.3）等相关手

续。 

5.2.8 航空器维护人员应对航空器进行起飞前检查。 
5.2.9 机长作为飞行任务第一责任人，应听取航空器维护人员关于航空器准备情况的报告，检查并接

收航空器，在飞行记录单签字。 

5.2.10 机长应确认旅客、行李及货物位置安排合理，保证航空器在起降及飞行中任何时刻重心不超出

安全允许范围。 

5.2.11 目的地机场、备降机场的管制员应掌握本场天气演变情况、净空情况及机场开放或关闭情况，

如发现天气有变坏趋势并有可能低于机场运行最低天气标准时，及时向机长、起飞机场管制员提供情况。 

5.2.12 飞行保障部门应做好保障飞行准备工作。 

5.2.13 以下情况时，不应放行航空器： 

a) 机组定员不齐，或由于身体、技术等原因不适于该次飞行； 

b) 未进行飞行前准备，未制定应急处置措施或准备质量不合格； 

c) 机组未校对该次飞行所需的航行情报资料； 

d) 机组没有飞行任务书、飞行放行单、飞行气象情报、飞行人员执照、飞行手册，航行手册及其

他必需的各类飞行文件； 

e) 航空器有故障，低于该型航空器最低放行清单的规定； 

f) 航空器表面有冰、雪、霜没有除净； 

g) 少于规定数量的航行备用燃油； 

h) 装载超重或装载不合规定； 

i) 起飞机场低于机场运行最低天气标准，航线上和起飞机场上空有不能绕越的危险天气； 

j) 航线或机场的地面保障设施发生故障不能保证飞行安全； 

k) 在禁区、危险区、限制区和机场宵禁的有效时间内。 

5.3 飞行实施 

5.3.1 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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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1 运营商应负责监督、协调包机航班的地面保障服务，处理临时突发事件，确保各项服务工作

顺利及航班保障正常。 

5.3.1.2 运营商应组织（或委托）工作人员做好旅客乘机凭证信息的查验工作，确认所有旅客及其携

带物件均已上机后方可起飞。 

5.3.1.3 运营商应组织工作人员对旅客携带的电子设备的使用进行监督和管理，确保其不会对航空器

运行安全产生干扰。 

5.3.1.4 机组成员应就该航空器的应急程序对旅客进行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可通过经批准的录音播放

装置播放或机组成员直接口述等方式进行，并应确保每位旅客在正常噪声水平环境下能清晰地听到。安

全教育的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信息： 

a) 安全带使用方法及要求； 

b) 禁止吸烟要求； 

c) 禁止擅自触碰航空器的操作系统或其他设备开关的要求； 

d) 不应在飞行期间抛撒物体的要求； 

e) 打开出口和离开航空器的程序； 

f) 灭火设备的位置及使用方法； 

g) 旅客登机、离机遵守的引导程序； 

h) 应急救生设备的位置、使用方法及其要求； 

i) 如果本次飞行涉及延伸跨水运行，所需漂浮装置的使用和迫降程序； 

j) 如果本次飞行涉及平均海拔平面高度 3 600 m以上的运行，氧气的正常和应急使用方法； 

k) 发生迫降时，紧急出口的位置及从航空器上撤离的程序。 

5.3.1.5 货邮运输时，机组成员应确保货物的装载和固定是以安全有效的方式进行，货物的紧固方法

和打结方法正确。 

5.3.1.6 实施危险品航空运输时应遵守国家和民用航空主管部门的相关要求。 

5.3.2 飞行中 

5.3.2.1 当着陆机场、航线天气低于最低天气标准时，机长应决定航空器返航或者飞往备降机场，并

应及时将决定报告空中交通管理部门。如起飞机场、备降机场的天气都低于机场的最低天气标准，或者

因燃油不足、机械故障等情况，不能返航或者飞往备降机场时，机长应向相关管制部门报告，选择条件、

设施较好的机场着陆。 

5.3.2.2 机组应始终保持航空器的定位发射设备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5.3.2.3 穿越航路和航线的飞行，机组应明确穿越的地段、高度和时间，穿越时还应保证与航路和航

线飞行的航空器有规定的飞行间隔。 

5.3.2.4 机组应要求旅客在整个飞行过程中始终系好安全带，直到“系好安全带”信号灯熄灭或被告

知可以解开安全带。 

5.3.2.5 机组应要求旅客全程遵守“禁止吸烟”的规定。 

5.3.2.6 机组应要求旅客遵守安全规定，对号入座，不随意改变座位。 

5.3.2.7 运控员应对航空器的飞行情况进行全程监控，及时处置不正常情况及紧急情况下启动应急反

应预案。 

5.3.3 着陆 

5.3.3.1 机组应与机场塔台建立联系，明确机场符合降落条件，接受机场塔台的指挥。 

5.3.3.2 机组应采用灯光提示或语音广播的方式，提醒旅客解开安全带的时间，并根据机场塔台要求

开启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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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3 运营商应组织（或委托）地面工作人员引导旅客离开航空器，并应避开航空器的危险区域（如

直升机旋翼和尾桨区域）。 

5.3.3.4 运营商应组织（或委托）地面工作人员卸载货物，并检查行李舱和货舱是否有旅客遗漏的物

品或货物。 

5.3.3.5 运营商应组织（或委托）机场地面服务人员应提前做好接机准备工作，引导旅客出站。 

5.4 飞行后 

5.4.1 运营商应将完整的旅客乘机信息保存至少 24个月。 

5.4.2 应及时做好空域审批文件、航线信息、包机协议、机场保障协议等资料的归档。 

5.4.3 应开展飞行讲评，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总结当日飞行情况，对完成任务情况、飞行安全及各

项保障工作做出正确评价，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对违反规章制度的人员进行教育批评。 

6 应急处置措施 

6.1 运营商应制定相应的应急处置预案。应急处置预案应至少包括组织机构、职责分工、响应程序、

应急措施、培训和演练等。 

6.2 运营商应制定家属救援计划。 

6.3 运营商应根据实际需要配备应急救援设备（参见附录 C），以备在航空器发生紧急情况时使用。 

6.4 在执行飞行过程中出现紧急情况时，应按应急处置预案执行。 

7 其他要求 

7.1 开辟新的通用航空包机飞行航线前，运营商应组织专业人员对航线进行安全评估，并根据执行任

务的航空器性能进行航线分析，确认航空器性能满足该航线运营的要求后方可实施运营。 

7.2 包机方应根据相关规定，在舱单中注明旅客所携带贵重物品的清单，遵守国家与民用航空主管部

门的法律法规，如未事先声明，造成的任何后果由包机方承担。 

7.3 在特定区域（如自然保护区、人口稠密区）实施通用航空包机飞行活动时，应符合运行区域航空

器最低运行高度、噪音限制、环境影响等方面的要求。 

7.4 通用航空包机飞行的行程若为往返行程，则执行飞行任务的运营商宜由同一个运营商运营。 

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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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舱单 

通用航空包机飞行（短途运输）前，包机方需填写并确认舱单，详细信息见表A.1。 

表A.1 舱单 

客户名称 

Client Name 

 

飞行日期/航线时刻 

Flight Date/Route Time 

 

      项目 

Item 

序号 

  

旅客姓名 

Name 

性别 

Gender 

国籍 

Nationality 

出生日期 

DOB 

证件名称 

Type of Certificate 

证件号码 

ID No. 

有效期 

Expiration Date 

职务 

Title 

1         

2         

3         

4         

5         

以上全部旅客是否全程乘机：请在起飞前一天确认旅客信息及其证件真实、有效，如由此产生的问题，运营商不承担相关责任。 

Will all the passengers take the whole route? (Please confirm that the passenger information and ID card are true and effective one day prior to the departure date. The carrier 

will not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related liability arising therefrom. 

http://dj.iciba.com/bear/
http://dj.iciba.com/responsibility/
http://dj.iciba.com/therefrom/


MH/T 1068—2018 

9 

表 A.1 (续) 

行李 

Luggage 

类型 

Type 

称重仪器示值（kg） 

Indication Value(kg) 

尺寸（cm） 

Size(cm) 

    

    

贵重物品声明 

Precious Item Statement 
  

 

起降地接送旅客联系人及车辆情况 

Pick-up, Contact Person and 

Vehicle Info. 

地点 

Location 

联系人 

Contact Person 

联系人电话 

Tel. 

车辆号码 

Vehicle No. 

    

    

    

注意： 

1. 请提前 15 min～20 min 到达机场，旅客请携带有效证件如身份证、护照或港澳通行证，如因故不能提供请提前与我司联系； 

2. 如起飞时间可能提前或延误，请在第一时间通知运营商，运营商将尽最大努力予以协调。 

3. 请旅客按照行李舱情况携带个人行李箱尺寸；旅客所带行李总重量不宜超过我公司提供的承载重量数据标准；为避免外放行李磕碰客人，行李只能存放在行李舱内，不能放在客舱内。 

4. 提供给运营商的旅客护照号和身份证号，需和旅客飞行当日安检时所持证件号码一致；确保提供给运营商的证件是有效的并且在有效期内。 

Notes: 

1. Please arrive at the airport 15-20minutes in advance for flight and make sure to bring valid credentials，including ID, passport or Hong Kong/Macau permit. Please do 

contact us if you cannot provide. 

2. If there is advance or delay of departure time, please inform us in the first minute. We’ll try our best to coordinate. 

3. Please carry the suitcase of a proper size for the luggage compartment. The total luggage weight shall not exceed the load capacity standard that we provide. To prevent 

the luggage from obstructing other passengers, it shall be stored in the luggage compartment instead of the passenger space. 

4. The passport No. and ID No. provided to the CARRIER shall be the same as that on the credentials used for safety inspection on the date of flight. Please ensure that 

the credentials provided to the CARRIER are valid and within validity term. 

 

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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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相关表格和工作单 

与通用航空包机飞行（短途运输）相关的表格和工作单见表B.1～表B.3。 

表B.1                    航空器载重平衡表 

项目 
重量 

N 

纵向 横向 

臂 

m 

力矩 

N•m 

臂 

m 

力矩 

N•m 

空机重量      

+滑油      

+驾驶员      

+前排旅客      

+中排旅客（左）      

+中排旅客（中）      

+中排旅客（右）      

+后排旅客（左）      

+后排旅客（中）      

+后排旅客（右）      

+行李      

+货物（前）      

+货物（中）      

+货物（后）      

燃油量为零时的总重 

+燃油      

起飞重量      

燃油量为零时的总重 

+重心最前状态的燃油量临界值      

重心最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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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续) 

项目 
重量 

N 

纵向 横向 

臂 

m 

力矩 

N·m 

臂 

m 

力矩 

N·m 

燃油量为零时的总重 

+重心最前状态的燃油量临界值      

重心最后状态      

燃油量为零时的总重 

+着陆时燃油余量      

着陆重心情况      

 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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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2 飞行任务书 

机型/机号： 

飞行日期： 

起飞时间： 

机长： 

副驾驶： 

教员/监察/检查员： 

指挥员： 

任务性质：□载客短途运输     

□货邮短途运输     

□性能试飞         

□飞行训练         

□检查考试         

□转场调机         

□其他飞行         

飞行条件：□目视             

□仪表             

航线或区域： 

地面服务人员： 

随机人员： 

飞行记录单 

日期 

(月/日) 

起降

机场 

飞行机组 
随机 

人员 

飞行记录 载运（  ） 

左座 右座 
开车 

时间 

起飞 

时间 

降落 

时间 

关车 

时间 

飞行 

时间 

起落 

架次 

随机人 

员重量 

旅客 

重量 

行李或货物 

重量 

     : : : : :     

     : : : : :     

     : : : : :     

     : : : : :     

备注  总计      

公司领导（或授权人员）签发：          机长签字：         第      号     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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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3 飞行放行单 

日 期 起飞时间 航空器型别 航空器登记号 

DATE TIME OF DEPARTURE TYPE OF AIRCRAFT REGISTRATION 

        

飞行规则 起飞机场 目的地机场 备降机场 

FLIHGT RULE DEPARTURE AERODROME DESTINATION AERODROME ALTERNATE AERODROME 

        

空机重量 起飞油量 最大起飞重量（当日） 实际起飞重量 

EMPTYAIRCRAFT WEIHT TOTAL TAKE OFF FUEL MAXIMUM TAKE OFF WEIHT TAKE OFF WEIGHT 

        

飞行航线及高度 

ROUTE AND HEIGHT 

 TO BE FLOWN 

  

载重平衡 

WEIGHT AND BALANCE 
重量与重心是否符合手册要求      □是     □ 否 

飞行员健康状况 

PILOT HEALTH CONDITION 

酒精

限制 

药物

限制 

身体

状况 

思想

稳定 

机 长 

□合格   □违规 

□合格   □违规 

□合格   □违规 

□合格   □违规 

副驾驶 

□合格   □违规 

□合格   □违规 

□合格   □违规 

□合格   □违规 

起降机场天气实况 

TAKEOFF AND LANDING 

AIRPOT WEATHER LIVE 

  

机长（签字） 

PILOT IN COMMAND 
  

白色：存根 

WHITE:COPY 

绿色：机组 

GREEN:CREW 

序号： 

NO. 

 

 

 

 

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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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航空器应急救生设备 

航空器所配备的应急救生设备一般包括： 
a） 氧气瓶：没有机载氧气供应的，应使用软质、便携的氧气瓶； 

b） 座椅和安全带：每个桌椅应配备安全带； 

c） 救生装置：实施延伸跨水运行，应配备每人一件救生衣或等效个人漂浮装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前  言
	通用航空包机运营安全规范
	范围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术语和定义
	基本要求
	运营商
	从事通用航空包机飞行的运营商应符合以下要求：

	人员
	资格资质
	担任航空器机长的驾驶员应具备所驾驶的航空器要求的资质。
	在型号合格审定为两名驾驶员的运行中或按照要求需配备副驾驶的运行中，担任航空器副驾驶的驾驶员应具备其所驾驶的航空器要求的资质。
	航空器维护人员应持有相应专业和类别的航空器维修执照或资格证书。
	航空器勤务人员应具有上岗资格，并应通过相应的工作培训。
	航空器加油员应符合MH/T 6005的相关资质能力要求。
	加油车驾驶员应取得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从业资格证。

	工作职责
	机长负责航空器飞行前检查、飞行中操作和紧急处置、飞行后安全报告、飞行记录登记、航空器配载、舱单制作等航空器安全运行工作。
	副驾驶协助机长实施安全飞行。
	运控员负责飞行计划申报、信息备案、天气演变趋势和航空器飞行监控等飞行运行管理工作。
	航空器维护人员负责航空器的维护、放行、停场交接等工作。
	勤务人员按MH/T 3010.15的要求进行航空器地面供电、地面供气和加水操作，并负责航空器加（放）燃油、航空器客舱和航空器的清洁、行李装卸以及航空器进出港指挥、停放等保障服务工作。
	客舱乘务员负责客舱服务、安全管理以及应急处理程序实施等工作。
	航空器加油员负责油品质量检查与监控、加油设备检测与维护、加（抽）油作业等工作。
	机场地面服务人员负责现场旅客值机与安检，或者装载货物的安检，为旅客提供上下机指引、行李或货物装卸等服务。

	其他
	机组宜开展机组资源管理培训。
	机组应熟悉飞行区域、机场位置、气象特征、地形和障碍物类型、最低安全飞行高度、通信程序等信息。
	机组成员身体状况应符合民用航空主管部门的规定。


	设备与设施
	从事通用航空包机飞行的航空器应符合民用航空主管部门规定的条件和技术标准，取得由民用航空主管部门颁发的航空器国籍登记证、适航证、无线电台许可证和按有关规定应当携带的其他证件和文件，并处于适航状态。
	运营商应根据载客或货物运输情况，选择合适的航空器机型，确保该机型的适航性、运载能力符合预定用途。
	航空器上应安装满足CTSO-74C（C模式）或CTSO-C112（S模式）规定的性能和环境要求的空中交通管制应答机设备。
	航空器应配备合适的通信、导航设备，保证在整个航线都具备地空双向无线电通信能力和导航定位功能。
	安装在航空器上的应急定位发射机的数量应满足使用要求。
	从事通用航空包机飞行的航空器与地面调度系统的无线通信频道应经民用航空无线电管理部门批准。
	旅客座位数（不含驾驶员座位）10座（含）以上的航空器，应安装经批准的旅客广播系统和机组内话系统，分别用于为驾驶舱和客舱提供广播语音及机组内成员之间的通信畅通。
	涡喷航空器或旅客座位数（不含驾驶员座位）10座（含）以上的航空器应在飞行机组成员工作位置上配备经批准的肩带。
	实施载客运行的航空器，应装备经批准型号的手提灭火瓶供驾驶舱和客舱中使用，灭火剂的型号和数量应适合于可能发生的火情种类。
	旅客座位数（不含驾驶员座位）19座（不含）以上的航空器，应装备经批准的急救箱，并易于客舱乘务员取用，急救箱装有的物品种类和数量应满足使用要求。
	应确保航空器上不会使用影响航空器通信和导航系统正常工作的便携式电子设备。
	安装在航空器上的仪表和设备应经民用航空主管部门批准并始终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机场应按民用航空气象设备配备的规定，配置相应的气象设备，且气象设备应符合民用航空气象设备的技术要求，用于保障整个飞行过程。
	机场应配置符合MH/T 6005要求的加油车。

	机场
	用于飞机起降的机场应具有至少一条跑道或起降地带，跑道或起降地带的物理条件应满足航空器正常起飞和着陆要求。
	用于直升机实施起降的机场，应考虑起降区域运行环境条件，运行环境条件应满足直升机正常起飞和着陆要求。
	用于水上起降的机场应符合航空器飞行手册要求。
	对于可能影响飞行安全的高大建筑物或设施，应按MH 5001的相关规定，设置障碍指示灯和标志。

	环境与气象
	飞行前，机组成员应了解航路及机场周边障碍物情况。
	飞行空域的天气条件应满足当日飞行运行气象要求。

	人员预防疲劳措施
	运营商应按民用航空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制定通用航空包机飞行疲劳控制制度，并对机组成员的值勤期限制、飞行时间限制和休息要求进行规定。
	运营商在为飞行机组成员安排飞行时，应保证每一名飞行机组成员的总飞行时间遵守以下规定：
	运营商在为客舱乘务员安排飞行时，应保证每一名客舱乘务员的总飞行时间遵守以下规定：


	飞行组织与实施
	预先准备阶段
	运营商应向相关管制部门提交飞行计划申请，并与当地管制部门建立联系，运行程序应符合管制部门相关要求；执行紧急救护、抢险救灾或者其他紧急任务的，根据任务性质按相关规定执行。
	运营商应根据班次时刻表、航空器情况和机组成员的身体、技术等情况，制定飞行计划，有条件的可考虑备份的机组和航空器。
	运营商可自主选择航点，确定航线，但所执飞航线涉及通用航空飞行任务审批的，应按规定履行报批手续。
	运营商应将通用航空包机飞行运营计划（包括航线、执行期限及班次）向所在地区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备案。
	运营期间，运营航线、班次数量发生变动的，运营商应重新进行备案。
	运营商应参照公共航空运输有关编码规则自行确定通用航空包机飞行的航班号，并应避免与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已运营航线的航班号重复。
	旅客座位数（不含驾驶员座位）19座（不含）以上的航空器，应配备一名客舱乘务员，为旅客提供客舱安全及其他保障服务。
	按照目视飞行规则执行通用航空包机飞行时，运营商应确认已获得的天气报告、天气预报能够满足目视飞行规则最低运行标准。
	运营商应足额投保乘客责任险和地面第三人责任险等。
	运营商、包机方及相关机场应为旅客购买个人航空意外保险提供便利条件。
	运营商应与所使用机场签订地面服务保障协议，确保机场可提供安全、有效的地面服务保障。
	运营商应与所使用机场或相关责任主体签订应急救援保障协议或其他有效协议，确保在紧急状况下具备有效的应急救援保障能力。
	实施飞行活动前，机组成员应熟悉岗位职责，明确责任划分，主要工作内容应包括：
	飞行预先准备工作结束后，机长应召集机组成员汇报准备工作情况，并进行检查落实。
	包机方将通用航空运输包机服务转售的，应与最终旅客签订书面协议，明确涉及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的赔偿责任等。
	包机方应凭单位或个人有效证件与运营商联系确认通用航空包机运输条件，填写并确认舱单（参见附录A）的详细信息。

	直接准备阶段
	运营商应在航班预计起飞前1 h～2 h，确认旅客到达当地机场的时间，并通报保障单位做好飞行前准备。
	运营商应向机场相关部门提供旅客信息表，组织（或委托）工作人员制作舱单，并与包机方完成旅客交接工作，根据舱单发放乘机凭证，协助旅客办理相关入场手续。
	运营商应组织（或委托）工作人员履行旅客登机手续办理、安全检查、行李托运、货物载运（称重、固定位置和方式及危险性判定）等程序。
	运营商应进行航空器载重平衡分析，制作航空器载重平衡表（参见附录B的表B.1）。
	机组应了解飞行区域飞行动态，获取最新航行情报、通信及导航资料。
	机组应保证航空器满足最低安全运行要求。
	机组应办理飞行任务书（参见附录B的表B.2）和飞行放行单（参见附录B的表B.3）等相关手续。
	航空器维护人员应对航空器进行起飞前检查。
	机长作为飞行任务第一责任人，应听取航空器维护人员关于航空器准备情况的报告，检查并接收航空器，在飞行记录单签字。
	机长应确认旅客、行李及货物位置安排合理，保证航空器在起降及飞行中任何时刻重心不超出安全允许范围。
	目的地机场、备降机场的管制员应掌握本场天气演变情况、净空情况及机场开放或关闭情况，如发现天气有变坏趋势并有可能低于机场运行最低天气标准时，及时向机长、起飞机场管制员提供情况。
	飞行保障部门应做好保障飞行准备工作。
	以下情况时，不应放行航空器：

	飞行实施
	起飞
	运营商应负责监督、协调包机航班的地面保障服务，处理临时突发事件，确保各项服务工作顺利及航班保障正常。
	运营商应组织（或委托）工作人员做好旅客乘机凭证信息的查验工作，确认所有旅客及其携带物件均已上机后方可起飞。
	运营商应组织工作人员对旅客携带的电子设备的使用进行监督和管理，确保其不会对航空器运行安全产生干扰。
	机组成员应就该航空器的应急程序对旅客进行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可通过经批准的录音播放装置播放或机组成员直接口述等方式进行，并应确保每位旅客在正常噪声水平环境下能清晰地听到。安全教育的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信息：
	货邮运输时，机组成员应确保货物的装载和固定是以安全有效的方式进行，货物的紧固方法和打结方法正确。
	实施危险品航空运输时应遵守国家和民用航空主管部门的相关要求。

	飞行中
	当着陆机场、航线天气低于最低天气标准时，机长应决定航空器返航或者飞往备降机场，并应及时将决定报告空中交通管理部门。如起飞机场、备降机场的天气都低于机场的最低天气标准，或者因燃油不足、机械故障等情况，不能返航或者飞往备降机场时，机长应向相关管制部门报告，选择条件、设施较好的机场着陆。
	机组应始终保持航空器的定位发射设备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穿越航路和航线的飞行，机组应明确穿越的地段、高度和时间，穿越时还应保证与航路和航线飞行的航空器有规定的飞行间隔。
	机组应要求旅客在整个飞行过程中始终系好安全带，直到“系好安全带”信号灯熄灭或被告知可以解开安全带。
	机组应要求旅客全程遵守“禁止吸烟”的规定。
	机组应要求旅客遵守安全规定，对号入座，不随意改变座位。
	运控员应对航空器的飞行情况进行全程监控，及时处置不正常情况及紧急情况下启动应急反应预案。

	着陆
	机组应与机场塔台建立联系，明确机场符合降落条件，接受机场塔台的指挥。
	机组应采用灯光提示或语音广播的方式，提醒旅客解开安全带的时间，并根据机场塔台要求开启舱门。
	运营商应组织（或委托）地面工作人员引导旅客离开航空器，并应避开航空器的危险区域（如直升机旋翼和尾桨区域）。
	运营商应组织（或委托）地面工作人员卸载货物，并检查行李舱和货舱是否有旅客遗漏的物品或货物。
	运营商应组织（或委托）机场地面服务人员应提前做好接机准备工作，引导旅客出站。


	飞行后
	运营商应将完整的旅客乘机信息保存至少24个月。
	应及时做好空域审批文件、航线信息、包机协议、机场保障协议等资料的归档。
	应开展飞行讲评，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总结当日飞行情况，对完成任务情况、飞行安全及各项保障工作做出正确评价，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对违反规章制度的人员进行教育批评。


	应急处置措施
	运营商应制定相应的应急处置预案。应急处置预案应至少包括组织机构、职责分工、响应程序、应急措施、培训和演练等。
	运营商应制定家属救援计划。
	运营商应根据实际需要配备应急救援设备（参见附录C），以备在航空器发生紧急情况时使用。
	在执行飞行过程中出现紧急情况时，应按应急处置预案执行。

	其他要求
	开辟新的通用航空包机飞行航线前，运营商应组织专业人员对航线进行安全评估，并根据执行任务的航空器性能进行航线分析，确认航空器性能满足该航线运营的要求后方可实施运营。
	包机方应根据相关规定，在舱单中注明旅客所携带贵重物品的清单，遵守国家与民用航空主管部门的法律法规，如未事先声明，造成的任何后果由包机方承担。
	在特定区域（如自然保护区、人口稠密区）实施通用航空包机飞行活动时，应符合运行区域航空器最低运行高度、噪音限制、环境影响等方面的要求。
	通用航空包机飞行的行程若为往返行程，则执行飞行任务的运营商宜由同一个运营商运营。


	（资料性附录） 舱单
	（资料性附录） 相关表格和工作单
	（资料性附录） 航空器应急救生设备



